
雅安市雨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类别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 公开时限 公开责任 监督电话

法

定

公

开

事

项

政策
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第一款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政策法规股 0835-2825600

其他文件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办公室 0835-2822525

机关简介

机关职能、机构
设置、办公地址、
办公时间、联系
方式、负责人姓
名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第二款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办公室 0835-2822525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许
可

人力资源服务许
可、劳务派遣经
营许可，职业培
训学校筹设审
批、职业培训学
校办学许可

1.《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

十八条、《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关于做好人力资源服

务行政许可及备案管理有关工

作的通知》（一）（二）、《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九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五十七条、《劳务派遣行

政许可实施办法》第六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
定之日起 7 个
工作日内

劳动监察和调
解仲裁股、劳
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就业促
进股

0835-2825560

行
政
处
罚

对缴费单位未

按照规定办理

社会保险登记、

变更登记或者

注销登记的行

雨城区人社
局

劳动监察和调
解仲裁股、劳
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

0835-2825560



十四条、《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

检查办法》第十四条、《社会保

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四

条、《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

办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条、

第八十八条、《四川省失业保险

条例》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

条、《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

条、《四川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

例》第十五条、第四十二条、《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六十

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四条、

第八条、第九条、《四川省集体

合同条例》第三十八条、《四川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

十三条、第二十二条、《四川省

集体合同条例》第十九条、第三

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九十条、《劳动保障监察

政处罚、对缴费

单位伪造、变

造、故意毁灭社

会保险缴费等

财务帐册、材

料，或者不设帐

册，致使社会保

险费缴费基数

无法确定的行

政处罚、对骗取

社会保险基金

或者社会保险

待遇支出的行

政处罚、对单位

未按规定告知

失业人员应当

享受的失业保

险待遇、为失业

人员出具终止

或解除劳动关

系证明、或者不

在规定期限内

提交失业人员

名单、档案的行

政处罚、对用人

单位应当参加



条例》第二十五条、《四川省集

体合同条例》第四十条、《四川

省最低工资保障规定》第十三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

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五

条、《四川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禁止使用童工规

定》第七条、第九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五条、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

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三

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

十三条、《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

规定》第十九条、第六十八条、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二

十四条、十七条、第二十九条、

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

一条、第四十三条、《就业促进

法》第六十四条、《人力资源市

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就

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

条、《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人力资源

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

款、《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

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人力资源

工伤保险而未

参加的行政处

罚、对用人单位

招用未取得职

业资格证书的

人员从事国家

规定须持证上

岗的技术工种、

特种作业工种，

向求职者或被

录用人员收取

或变相收取费

用，扣押被录用

人员的身份证、

学历证和资格

证等证件的行

政处罚、对用人

单位拒不协助

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对工伤事

故进行调查核

实的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制

定的劳动规章

制度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的行



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网

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三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

法》第六十五条、《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管理规定》第四十一条第

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

进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第四

十五条、《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

定》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就业

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三

条、《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

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

第（六）项、第（七）项、第（八）

项；第二十一条、《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管理规定》第四十一条第

三款、《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二十八条、《职业技能鉴定规定》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

第二十六条、《工人考核条例》

第二十七条、《职业技能鉴定规

定》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

一款、《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一条、《劳务派遣

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三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政处罚、对用人

单位未按规定

建立职工名册

的行政处罚、对

用人单位以担

保或者其他名

义向劳动者收

取财物和劳动

者依法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

同时用人单位

扣押劳动者档

案或者其他物

品的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未

按规定保存录

用登记材料，或

者伪造录用登

记材料的行政

处罚、对用人单

位及其法定代

表人拒绝或拖

延签订集体合

同、不提供或不

如实提供签订

或履行集体合



法》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

十五条、《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第三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

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第十九

条、第二十九条、《四川省公共

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二十二

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第三十九条、《工伤保险条例》

第六十一条、《企业年金试行办

法》第二十一条、《劳动保障监

察条例》第三十条、《外国人在

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二十九

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

十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

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四

川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三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六十二条、《民办教育促进法

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民办

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

条、《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同所需资料、劳

动标准低于集

体合同规定、规

章制度与集体

合同抵触、集体

合同不按时报

送劳动保障部

门审查及其他

违反集体合同

管理规定行为

的行政处罚、对

用人单位不依

法签订劳动合

同和集体合同

的行政处罚、对

用人单位侵害

集体协商代表

的特殊保护权

益的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违

规延长劳动者

工作时间的行

政处罚、对用人

单位拒绝补发

最低工资差额

和拒绝支付赔



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网

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四

条第二款、《网络招聘服务管理

规定》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第

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

育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六

十六条第二款、《社会保险经办

条例》第五十七条、《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第十七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

第四十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

条、第八十六条、《社会保险费

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

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

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业促进法》第六十条、《劳动

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四川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

三条、《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第

偿金的行政处

罚、对组织或个

人招用未满十六

周岁未成年人，

营业性 娱乐场

所、酒吧、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等不适宜未

成年人活动的场

所招用已满十六

周岁的未成年人

的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在

招聘活动中向

应聘人收取费

用或以招聘为

名谋取不正当

利益的行政处

罚、对单位和个

人为未满十六

周岁的未成年

人介绍就业的

行政处罚、对侵

害女职工、未成

年工劳动保障

权益的行政处



二十四条、《企业年金试行办法》

第二十一条、《人力资源市场暂

行条例》第三十四条、《四川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

好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及备

案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二

十）、《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

四十二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规定》第二十六条
2.《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
条第五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
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
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
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
意见（发改办财金(2018) 424
号）

罚、对用人单位

在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

门规定禁止乙

肝病原携带者

从事的工作岗

位以外招用人

员时，将乙肝病

毒血清学指标

作为体检标准

的行政处罚、对

用人单位发布

或者向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提

供的单位基本

情况、招聘人

数、招聘条件、

工作内容、工作

地点、基本劳动

报酬等招聘信

息不真实、不合

法，含有民族、

种族、性别、宗

教信仰等方面

歧视性内容行



为的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采取欺

诈、暴力、胁迫

或者其他不正

当手段开展人

力资源服务，以

及以招聘为名

牟取不正当利

益、介绍单位或

者个人从事违

法活动的行政

处罚、对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举

办现场招聘会

未制定组织实

施办法、应急预

案和安全保卫

工作方案，未核

实参加招聘会

的招聘单位及

其招聘简章的

真实性、合法

性，未提前向社

会公布招聘会

信息并对招聘



会中的各项活

动进行管理，以

及举办大型现

场招聘会不符

合《大型群众性

活动安全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

规规定的行政

处罚、对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未

建立健全人力

资源供求信息

发布审查和投

诉处理机制，发

布的信息不真

实、不合法，泄

露或者违法使

用商业秘密和

个人信息的行

政处罚、对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

通过互联网提

供人力资源服

务，违反《人力

资源市场暂行

条例》和国家有



关网络安全、互

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规定的行

政处罚、对经营

性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接受用

人单位委托提

供人力资源服

务外包时改变

用人单位与个

人的劳动关系，

与用人单位串

通侵害个人合

法权益的行政

处罚、对经营性

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未经许可

擅自从事职业

中介活动的行

政处罚、对经营

性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开展人

力资源服务业

务未备案，设立

分支机构及办

理名称、住所、



法定代表人变

更或者注销登

记未书面报告

的行政处罚、对

经营性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未

按规定在服务

场所明示营业

执照、服务项

目、收费标准、

监督机关和监

督电话、人力资

源服务许可证，

未按规定建立

健全内部制度

或者保存服务

台账、提交经营

情况年度报告

的行政处罚、对

经营性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为

无合法证照的

用人单位提供

职业中介服务，

伪造、涂改、转

让人力资源服



务许可证的行

政处罚、对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

向劳动者收取

押金的行政处

罚、对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在职

业中介服务不

成功后未向劳

动者退还所收

取的中介服务

费的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未经许

可从事职业培

训和职业技能

鉴定、为没有参

加职业技能鉴

定或鉴定不合

格的人员申报

职业资格证书

行为的行政处

罚、对职业技能

培训机构或者

职业技能考核

鉴定机构未依



法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或者职

业技能考核鉴

定行为的行政

处罚、对职业技

能鉴定站（所）

不遵守劳动行

政部门的有关

规定、未从国家

规定的试题库

提取职业技能

鉴定试题、拒不

受理符合申报

条件和规定手

续人员的职业

技能鉴定、不严

格执行职业技

能鉴定回避制

度和乱收费的

行政处罚、对滥

发、伪造、仿制

职业资格证书

的行政处罚、对

未经许可擅自

经营劳务派遣

业务的行政处



罚、对劳务派遣

单位涂改、倒

卖、出租、出借、

非法转让《劳务

派遣经营许可

证》，隐瞒真实

情况或者提交

虚假材料及以

欺骗、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取得

劳务派遣行政

许可行为的行

政处罚、对劳务

派遣单位、用工

单位违反劳务

派遣规定行为

的行政处罚、对

用工单位违反

辅助性岗位确

定程序规定的

行政处罚、对民

办学校违规办

学的行政处罚、

对继续教育机

构未认真实施

继续教育教学



计划，向社会公

开继续教育的

范围、内容、收

费项目及标准

等情况，建立教

学档案，根据考

试考核结果如

实出具专业技

术人员参加继

续教育证明的

行政处罚、对禁

止吸烟场所未

按规定设置禁

烟标识或违反

规定设置吸烟

器具的、个人在

禁止吸烟的公

共场所吸烟的

行政处罚、对从

事劳动能力鉴

定的组织或者

个人提供虚假

鉴定意见、诊断

证明或收受当

事人财物的行

政处罚、对企业



违反企业年金

管理规定行为

的行政处罚、对

外国人或者用

人单位伪造、涂

改、冒用、转让、

买卖就业证和

许可证书的行

政处罚、对无理

抗拒、阻挠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

实施劳动保障

监察，不按要求

报送书面材料、

隐瞒事实真相、

出具伪证或者

隐匿毁灭证据，

经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或

者拒不履行劳

动保障行政部

门行政处理决

定的行政处罚、
对以实物、有价
证券等形式代
替货币支付农



民工工资，未编
制工资支付台
账并依法保存
或者未向农民
工提供工资清
单，扣押或者变
相扣押用于支
付农民工工资
的银行账户所
绑定的农民工
本人社会保障
卡或者银行卡
的行政处罚、对
施工总承包单
位未按规定开
设或者使用农
民工工资专用
账户或未按规
定存储工资保
证金或者未提
供金融机构保
函，施工总承包
单位、分包单位
未实行劳动用
工实名制管理
的行政处罚、对
分包单位未按
月考核农民工
工作量、编制工
资支付表并经
农民工本人签
字确认或未配
合施工总承包
单位对其劳动



用工进行监督
管理，施工总承
包单位未对分
包单位劳动用
工实施监督管
理或未实行施
工现场维权信
息公示制度的
行政处罚、对建
设单位未依法
提供工程款支
付担保或未按
约定及时足额
向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拨付
工程款中的人
工费用，建设单
位或者施工总
承包单位拒不
提供或者无法
提供工程施工
合同、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有
关资料的行政
处罚、对用人单
位、工伤职工或
者近亲属在工
伤认定中提供
虚假材料的行
政处罚、对密切
接触未成年人
的单位未履行
查询义务，或者
招用、继续聘用



具有相关违法
犯罪记录人员
的行政处罚、对
管理混乱严重
影响教育教学
的民办学校和
民办学校决策
机构负责人、校
长及直接责任
人的行政处罚、
对民办学校举
办者及实际控
制人、决策机构
或者监督机构
组成人员危害
学校稳定和安
全、侵犯学校法
人权利或者损
害教职工、受教
育者权益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对同时举办或
者实际控制多
所民办学校的
举办者或者实
际控制人对所
举办或者实际
控制的民办学
校疏于管理，造
成恶劣影响的
行政处罚、对社
会组织和个人
违反规定举办、
参与举办民办



学校或者在民
办学校筹设期
内招生的行政
处罚、对用人单
位向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提供的网
络招聘信息违法
设置限制人力资
源流动的条件，
开展网络招聘服
务的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未依法履
行信息审查义务
的行政处罚、对
以网络招聘服务
平台方式从事网
络招聘服务的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
不履行核验、登
记义务，不履行
招聘信息、服务
信息保存义务的
行政处罚、对职
业学校、职业培
训机构违规通过
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劳务派遣单
位或者非法从事
人力资源服务、
劳务派遣业务的
单位或个人组
织、安排、管理
学生实习实训行
为的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劳务派遣
单位或者非法从
事人力资源服
务、劳务派遣业
务的单位或个人
违规组织、安排、
管理职业学校、
职业培训机构学
0835-2825560生
实习实训行为的
行政处罚、对社
会保险服务机构
拒绝监督检查或
者谎报、瞒报有
关情况的行政处
罚、对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为无合
法身份证件的人
员提供职业中介
服务，介绍劳动
者从事法律、法
规禁止从事的职
业行为的行政处
罚依据、条件、
程序以及具有一
定社会影响的行
政处罚决定

行
政
强
制

对未按规定缴
纳或代扣代缴
社会保险费的
用人单位加收
滞纳金、划拨社
会保险费、对可

雨城区人社
局

劳动监察和调
解仲裁股、劳
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

0835-2825560



能被转移、隐匿
或者灭失的社
保基金资料予
以封存依据、条
件、程序

行
政
检
查

劳动保障监督检
查、经营性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监
督检查、社会保
险核查、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
规定执行情况监
督检查依据、条
件、程序以及检
查结果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劳动监察和调
解仲裁股、劳
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和
职称股、区社
会保险事务中
心

0835-2825560

公
共
服
务

具体详见公共服务事
项清单依据、条件、程
序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社会保险事务

中心、就业创

业促进中心、

人 才 交 流 中

心、考试中心、

劳动监察和调

解仲裁股、劳

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政策法

规股、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和

职称股、

0835-2822525

财务
信息

预算决
算

财政预算、
决算信息

法律
行政法规

《预算法》第十四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基金监督审计
股

0835-2820892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第二十条第七
款

日内公开

重大
民生
信息

教育信
息

就业创业政

策、人力资

源市场建设

政策、返乡

下乡创业扶

持政策、加

强农民工服

务 保 障 措

施、失业保

险援企稳岗

补贴政策、

参保职工技

能提升补贴

政策、就业

创业补贴申

领条件、程

序和管理审

批信息、就

业扶贫措施

政策、社保

费率、养老

保险待遇调

整、社保扶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
规
规章
行政规范
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第二十条第十
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1

号）

《四川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业促进法》、《四川

省就业创业促进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1

号）

《四川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实施意见>》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就业促进股 0835-2825206

社会保
障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社会保险事务
中心、政策法
规股、就业促
进股、雨城区
农民工服务中
心

0835-2220531

促进就
业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就业促进股、
雨城区农民工
服务中心、雨
城区就业创业
促进中心

0835-2633553

人事人
才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就业促进股、
人才交流中
心、考试中心

0835-2825677

劳动关
系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劳动监察调解
仲裁股

0835-2825560



贫政策、工

伤保险辅助

器具配置目

录、

社会保险基

金重大案件

行政处理处

罚信息、技

能人才政策

措施、职称

制度及职业

资格改革措

施、事业单

位 招 聘 政

策、事业单

位、职称资

格 考 试 信

息、企业最

低 工 资 标

准、企业工

资指导线、

高温津贴调

整、

重大劳动保

障违法行为

社会公布、

《重大劳动保障违

法行为社会公布办

法》（人社部令29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工伤保险辅助器

具配置目录的通知》

（人社厅函〔2012〕

381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关于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实施细则》（国办发

〔2016〕80 号）

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关于进一步规范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工作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0﹞92 号）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专业技术人员

资格考试考务工作

规程（试行）>的通

知》（人办发



市本级企业

劳动保障守

法诚信等级

评价政策、

措 施 及 其

实施情况

﹝2000﹞71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1

号）

《〈关于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实施细则》（国办发

〔2016〕80 号）

《重大劳动保障违

法行为社会公布办

法》（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第29号令）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关于印发企业

劳动保障守法诚信

登记评价办法的通

知》（人社部规

〔2016〕1 号）

应急管
理

应急预案、
预警信息
及应对情
况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
规
规章
行政规范
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第二十条第十
二款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政策法规股 0835-2825600

安全生
产

监督检查
结果（特指

法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政策法规股 0835-2825600



监督检查
结果，不含
动态类信
息）

地方性法
规
规章
行政规范
性文件

例》第二十条第十
三款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年报
行政法规
行政规范
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第四十九条五
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格式》（国
办公开办函〔2021〕
30 号）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每年1月31日
前

政策法规股 0835-2825600

其他
公开
事项

双
随
机
一
公
开

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
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
抽查事项及查处结果

行政法规 《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第五十四条
国务院关于在市场
监管领域全面推行
部门联合“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的意
见（国发〔2019〕5
号）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劳动监察调解
仲裁股

0835-2825560

法
治
政
府
建
设

年度报告 1. 《法治政府建
设实施纲要
（2021-2025 年）》
2. 《法治政府建
设与责任落实督察
工作规定》第二十
四条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每年 4 月 1 日
前

政策法规股 0835-2825600

建
议
提
案

办理结果 其他 《关于做好全国人
大代表建议和全国
政协委员提案办理
结果公开工作的通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办公室 0835-2825525



知》（国办发
(2014)46 号)

重
大
决
策
事
项

年度目录（动态调整） 行政法规
其他

1.《重大行政决策
程序暂行条例》第
三条
见
2.《四川省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规定》
（川
府发(2025) 4 号)
第十五条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办公室 0835-2825525

政
策
解
读

图文、视频、动漫等解
读材料以及政策吹风
会、新闻发布会等

行政法规 1.《重大行政决策
程序暂行条例》第
三十
二条
2.《法治政府建设
与责任落实督察工
作规
定》第九条
3.《四川省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规定》
（川
府发 (2025) 4 号)
第六十九条

雨城区人社
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政策法规股 0835-2825600


